
解釋字號 釋字第399號

解釋公布院令 中華⺠國 85年03⽉22⽇

解釋爭點 內政部就姓名讀⾳不雅不得改名之函釋違憲？

解釋文 　　姓名權為⼈格權之⼀種，⼈之姓名為其⼈格之表現，故如何

命名為⼈⺠之⾃由，應為憲法第⼆⼗⼆條所保障。姓名條例第六

條第⼀項第六款規定命名文字字義粗俗不雅或有特殊原因經主管

機關認定者，得申請改名。是有無申請改名之特殊原因，由主管

機關於受理個別案件，就具體事實認定之。姓名文字與讀⾳會意

有不可分之關係，讀⾳會意不雅，⾃屬上開法條所稱得申請改名

之特殊原因之⼀。內政部中華⺠國六⼗五年四⽉⼗九⽇臺內⼾字

第六八⼆⼆六六號函釋「姓名不雅，不能以讀⾳會意擴⼤解

釋」，與上開意旨不符，有違憲法保障⼈格權之本旨，應不予援

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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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由書 　　按⾏政機關依其職掌就有關法規為釋⽰之⾏政命令，法官於

審判案件時，固可予以引⽤，但得依據法律，表⽰適當之不同⾒

解，並不受其拘束，本院釋字第⼀三七號解釋即係本此意旨；主

管機關依其職掌就有關法規所為釋⽰，固可供法官於審判案件時

參考，但不受其拘束。惟如經法院引⽤為裁判之基礎者，參照本

院釋字第⼆⼀六號解釋，得為違憲審查之對象。本案⾏政法院八

⼗三年度判字第九四八號判決理由中雖未明確指出具體適⽤何項

法令，但由其所持法律⾒解，可判斷該項判決係以內政部六⼗五

年四⽉⼗九⽇臺內⼾字第六八⼆⼆六六號函釋為判決基礎。依司

法院⼤法官審理案件法第五條第⼀項第⼆款之規定，應予受理。

　　姓名權為⼈格權之⼀種，⼈之姓名為其⼈格之表現，故如何

命名為⼈⺠之⾃由，應為憲法第⼆⼗⼆條所保障。姓名條例第六

條第⼀項就⼈⺠申請改名，設有各種限制，其第六款規定命名文

字字義粗俗不雅或有特殊原因經主管機關認定者得申請改名，命

名文字字義粗俗不雅者，主管機關之認定固有其客觀依據，⾄於

「有特殊原因」原亦屬⼀種不確定法律概念，尤應由主管機關於

受理個別案件時，就具體事實認定之，且命名之雅與不雅，繫於

姓名權⼈主觀之價值觀念，主管機關於認定時允宜予以尊重。姓

名文字與讀⾳會意有不可分之關係，讀⾳會意不雅，⾃屬上開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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條所稱得申請改名之特殊原因之⼀。內政部六⼗五年四⽉⼗九⽇

臺內⼾字第六八⼆⼆六六號函釋「姓名不雅，不能以讀⾳會意擴

⼤解釋」，與上開意旨不符，有違憲法保障⼈格權之本旨，應不

予援⽤。

⼤法官會議主席　院　⻑　施啟揚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⼤法官　翁岳⽣　劉鐵錚　吳　庚　王和雄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王澤鑑　林永謀　林國賢　施文森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城仲模　孫森焱　陳計男　曾華松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董翔⾶　楊慧英　戴東雄　蘇俊雄

相關法令

 內政

部（65）台內⼾字第682266號函

憲法第22條(36.01.01)

司法院釋字第137號解釋

司法院釋字第216號解釋

姓名條例第6條第1項第6款(84.01.20)

相關文件 抄黃○林聲請書

受文者：司法院

主 旨：內政部六⼗五年四⽉⼗九⽇台內⼾字第六八⼆⼆六六號函

令「姓名不雅，不能以讀⾳會意擴⼤解釋」是否牴觸姓名條例第

六條第⼀項第六款，牴觸憲法第⼗⼀條之疑義，聲請解釋。

說 明：

⼀、疑義發⽣經過

  聲請⼈⼗歲孩⼦黃○家被同學嘲弄「黃指甲」，向⼾政事務所

申請改名，卻遭不具法律依據與說明理由之否准處分（附件），

乃提起訴願及⾄⾏政訴訟，均遭駁回。⾏政法院八⼗三年度判字

第九四八號判決並未適⽤法規，僅持理由：「惟所謂命名文字字

義粗俗不雅，係指文字字義粗俗⽋雅⽽⾔，不能以其讀⾳會意擴

⼤解釋，⽽謂為粗俗不雅。」然此⼀段文句造詞顯有引述被告答

辯，援⽤內政部六⼗五年四⽉⼗九⽇台內⼾字第六八⼆⼆六六號

函令「姓名不雅，不能以讀⾳會意擴⼤解釋」之文字延續、修

詞、造句為「命名文字字義」之限制讀⾳會意擴⼤解釋（附判

決）。可是最近⼀次再審判決：八⼗三年度判字第⼀六⼀三號判

決理由對「○家」諧⾳「○嘉」（○氣可嘉）；「○佳」（○氣
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qrynoresult.aspx?lsid=FL000001&no=22&ldate=19470101
https://cons.judicial.gov.tw/docredirect.aspx?type=1&no=137
https://cons.judicial.gov.tw/docredirect.aspx?type=1&no=216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hisdata.aspx?lsid=FL002325&ldate=19950120&lser=001


甚佳），作反義的解釋，豈非與判決主文顯有⽭盾者乎？

本案件疑義在於「姓名條例」第六條第⼀項第六款「命名文字字

義粗俗不雅或有特殊原因經主管機關認定者」之「命名文字字義

粗俗不雅」問題，條款上並無不得以讀⾳會意擴⼤解釋規定，⾃

然依「得」申請之申請⼈⾃以為命名「粗俗不雅」出於私權利⾃

由思想觀念意願為前提「得」申請改名。設如：內政部六⼗五年

四⽉⼗九⽇台內⼾字第六八⼆⼆六六號函令「姓名不雅，不能以

讀⾳會意擴⼤解釋」，是箝制⼈⺠思想⾃由，牴觸姓名條例上揭

條款立法旨意，亦牴觸憲法第⼗⼀條，保障⼈⺠有⾔論、講學、

著作及出版之⾃由；進⽽牴觸憲法第⼗五條⽣存權；第⼆⼗⼆條

⼈⺠權利⾃由概括規定。

⼆、聲請⼈對本案件所持立場與⾒解

⼈們對「粗俗不雅」的名字，各有想法、「認知」的不同，有者

故意以畜牲豬、狗、⽺、⽜為名字；有者命名字義雖正確，但有

其讀⾳、呼喚、喊叫、會意⽽⼈格受侵害。譬如：「伍魁」諧⾳

「烏⿔」；「黃八德」諧⾳「王八蛋」。另外，還有⼀種采擷

「意思」傳達之命名，如閩南語「招治」，希望再來⽣⼀個男

孩；「罔市」就是女孩太多個既⼜⽣女孩，則只好隨便餵養也。

所以在文學上論文字「字義」解釋：⼀、是文字的意義；⼆、是

文字的意思。因此，命名文字字義粗俗不雅，不能光就文字的意

義解釋，況且名字不僅只是⽤來認字，亦有⽤來呼喚、喊叫，⾃

然產⽣會意「文字的意思」聯想。就本案件最近⼀次⾏政法院八

⼗三年度判字第⼀六⼀三號判決駁回，判決理由與判決主文顯有

⽭盾之處，即有反義的認同命名「○家」諧⾳「○嘉」（○氣可

嘉）；「○佳」（○氣甚佳）之讀⾳會意擴⼤解釋，這是最具常

理的⼀種「⾃由⼼證」式符⼈⺠私權益「得」⾃由之意願權利。

聲請⼈為⼦命名乃為保育。政府各級機關⾃應依兒童福利法第三

條負有關協助維護兒童⾝⼼健康之責任，對兒童申請改名⼀事，

更不可矯枉過正，故為刁難。

三、聲請憲法解釋之⽬的

向⾏政法院提起重審「再審之訴」。

維護私權，向⺠事法庭提起「正名之訴」。

四、檢附本案件處理之主要文件及佐證資料：



嘉義縣⽔上鄉⼾政事務所，嘉⽔⼾字第⼀六七四號簡文表⼀件。

⾏政法院八⼗三年度判字第九四八號判決⼀件。

⾏政法院八⼗三年度判字第⼀六⼀三號判決（判決理由與主文顯

有⽭盾者⼀件。

為⼦命名權利新聞⼀則。

⾏政院「南進政策」正名為「南向政策」新聞⼀則。

申請改名標準何在？新聞⼀則。

正名之爭新聞⼀則。

呈請

鈞院⼤法官會議賜予解釋，以資保障⼈⺠權利。

聲請⼈：黃○林

中華⺠國八⼗三年八⽉⼆⼗九⽇

附件 ⼆：⾏政法院判決 八⼗三年度判字第九四八號

原告 黃○林

被告 嘉義縣⽔上鄉⼾政事務所

右當事⼈間因⼾政事件，原告不服台灣省政府中華⺠國八⼗三年

三⽉八⽇八三府訴三字第⼀四七五七五號再訴願決定，提起⾏政

訴訟，本院判決如左：

主 文

原告之訴駁回。

事 實

緣原告於⺠國八⼗⼆年九⽉⼗三⽇，以其⻑⼦名「○家」，諧⾳

「指甲」，字義粗俗不雅，向被告申請改名為「○誠」，經被告

於八⼗⼆年九⽉⼗五⽇以嘉⽔⼾字第⼀六七四號簡便⾏文表函復

原告其申請更改⻑⼦名字，核與規定粗俗不雅字義⽋合，未便照

准。原告不服，循序提起訴願、再訴願，遞遭決定駁回，遂提起

⾏政訴訟，茲摘敘兩造訴辯意旨如次：

原告起訴意旨及補充理由略謂：原告之⼦名「○家」，親友咸認

諧⾳「指甲」，粗俗不雅，孩⼦亦受同學嘲弄。原告為⼦取名

「○家」是主⾒「主觀」，嗣經親友客觀者認定「○家」諧⾳

「指甲」，粗俗不雅，被告不依⼾籍法第四⼗條規定辦理原告之

申請，更改「○家」之名，有違憲法第⼗五條、第⼆⼗⼆條、兒



童福利法等⽣存權、⾃由權及對兒童之保障，承辦⼾政事務主管

以簡便⾏文表之處分書，有違公務員服務法第五條、第六條、第

七條規定，⾃屬違法處分，⼀再訴願決定斷章取義，引⽤字義粗

俗不雅不能以其讀⾳會意擴⼤解釋之釋⽰，牴觸憲法保障⼈⺠⽣

存、⾃由之權利。請判決撤銷⼀再訴願決定及原處分，准原告之

⼦黃○家改名為黃○誠等語。

被告答辯意旨略謂：原告之⻑⼦黃○家，原名黃○成，因與同村

○○○鄰○○○○○○○○號黃○成同名，依姓名條例第六條第

⼀項第三款：同時在⼀縣市內居住六個⽉以上，姓名完全相同年

齡較幼者之規定申請改名，經被告於去年八⽉⼆⼗⽇以嘉⽔⼾字

第⼀四八⼆號簡⾏便文表核准改名在案，原告於改名後不及⼀

⽉，復於同年九⽉⼗三⽇以所改名字粗俗不雅，再次申請改名，

經查娙其申請理由，係以其⻑⼦黃○家，諧⾳黃指甲，字義粗俗

不雅，惟查所謂命名文字字義粗俗不雅，當係指文字字義粗俗⽋

雅、如豬、狗、偷、扒、尿、屎、乞丐等字義⽽⾔，不能以讀⾳

會義擴⼤解釋，⽽謂為粗俗不雅（參⾒⾏政法院七⼗⼀年九⽉七

⽇七⼗⼀年判字第⼀○八七號判決）。⼜姓名不不雅，不能以其

讀⾳會意擴⼤解釋（內政部六⼗五年四⽉⼗九⽇台內⼾字第六八

⼆⼆六六號函曾有釋⽰：「劉許來滿以其名讀⾳與閩南語「苦未

滿」相似申請改名，核與規定不合，應不予受理），本件原告主

張其⻑⼦「○家」名字粗俗不雅，顯與上開判決及函釋有違，⾃

無姓名條例第六條第⼀項第六款規定粗俗不雅之適⽤，被告駁回

其申請，依法並無不合，其訴請撤銷為無理由，請判決駁回原告

之訴等語。

理 由

按命名文字字義粗俗不雅者，得申請改名，固為姓名條例第六條

第⼀項第六款所明定。惟所謂命名文字字義粗俗不雅，係指文字

字義粗俗⽋雅⽽⾔，不能以其讀⾳會意擴⼤解釋，⽽謂為粗俗不

雅。本件原告⻑⼦名「○家」⼆字，難謂其字義粗俗不雅，原告

主張該名字粗俗不雅，核無可採。被告否准原告申請其⼦之改

名，揆諸⾸揭規定及說明，洵無違誤。其據以核駁，核與憲法第

⼗五條、第⼆⼗⼆條、兒童福利法之規定亦無牴觸。⼜簡便⾏文

表為公文類別之⼀，被告本於其職務所合法製作，原告指摘被告

以簡便⾏文表復知，係屬違法處分云云，殊非可採。⼀再訴願決

定遞予維持原處分，均無不合。原告起訴論旨，非有理由，應予

駁回。據上論結，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，爰依⾏政訴訟法第⼆



⼗六條後段，判決如主文。

中 華 ⺠ 國 八⼗三 年 五 ⽉ 五 ⽇

（本聲請書其餘附件略）




